
 
 

臺中市東區公兒 30 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服務 

109-112 年 

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成本效益分析報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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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計畫內容及預期效益： 

(一) 計畫內容： 

本計畫基地位於舊市區中心，鄰近臺中火車站、忠孝夜市

、建國市場及臺中第三市場，當地每日超過 5 萬旅運人次進出

臺中火車站，其區位可聚集相當規模車流與人流進出，為商業

、文教及文化資源等聚集的核心地帶，足以形成人車密集商業

活絡區域條件。為此，基地周遭未來之汽機車需求將倍增發展

，故臺中市政府為擴充舊城市中心停車轉運機能，興建本案解

決未來停車需求之可能性。 

本計畫座落於臺中市東區花園段四小段 1、1-6、5-3 地號

全部及 6-13 地號部分；東區立德段四小段 6-3、10-40 地號全

部等 6 筆土地，現況為平面停車場使用(立德停車場)，預定工

區範圍面積 5,143 m²，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「公園兼兒童遊樂

場用地」。本案工程總經費為 3 億 200 萬元，已獲得交通部「

前瞻基礎建設-城鄉建設-改善停車問題計畫」工程案經費補助

1 億 3,923 萬 4,000 元，地方自籌經費 1 億 6,276 萬 6,000 元亦

已於 109 年度編列預算，並經臺中市議會審議通過在案。 

鑒於前瞻計畫執行期程，現行用地類別開發範圍面積受限

開挖率限制，為有效紓解周邊停車需求的供給總量下，將造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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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挖過深、造價過高、增加工程招標難度等問題，同時亦難以

符合地下停車場興建之經濟效益，爰此，本案採變更細部計畫

土管要點方式辦理，其公園與兒童遊樂場之使用比例各為計畫

面積之 50%，以立體多目標使用時，地下層開挖規模不得超過

基地面積之 85%，據以提出變更都市計畫需求，依都市計畫法

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「為配合本市興建之重大設施」辦理變

更，預計今年 10 月排入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。目前設計建築

師初步規劃興建地下三層，可提供汽車席位 208 台、機車席位

300 台，滿足停車需求外，更創造鄰里綠地公園(地面層)，利

於休憩活動外，將土地充分使用達到公共造產，便利居民的友

善設施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基地範圍 

信義街 

立德街 67巷 

圖 1 基地現況空拍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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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預期效益： 

本工程完工後可紓緩周邊商圈、車站、市場及醫院衍生

之停車使用需求，地下開挖停車場汽車席位數可提供 208台，

大幅提升原現況停車供給量（150 台），亦可解決周遭住戶停

車問題，地面層規劃 148 台機車車位數，地下一層規劃 152

台機車車位數，改善現況機車違停佔用道路，亦滿足周邊機

車停車需求、出入口規劃於大勇街增加使用者出入便利性；

其地面層公園與社區性服務空間，規劃共融式公園與兒童遊

戲場，提供民眾集會、活動場所，期盼本專案能為周邊創造

宜居生活空間。 

二、 計畫投入總經費： 

本案發包工程經費：含直接工程費（假設工程、土方工程、

拆除工程、建築結構體工程、景觀工程、監視系統、消防設備、

停管設備及一般機電設備等）、間接工程費（品質管制作業費、

材料試驗費、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費、交通安全維持費、環境保護、

智慧建築標章及綠建築標章申辦費用、包商管理費、利潤）、營

造綜合險、營業稅及他項工作費（工程行政管理費、專案管理服

務費、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服務費、公共藝術、外管線補助、空氣

污染防治費、材料抽驗費），合計約為新臺幣 302,000,000 元，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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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以實際核定預算為主。 

三、 選擇方案及替代方案成本效益分析： 

本案屬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之「公兒 30」用地，公園與兒

童遊樂場分別以計畫面積各 50%比例計算平均開挖率，開挖面積

最高不得超過其用地比例面積之 85%，暫以此開挖率規範進行規

劃設計。 

本案為減少建造成本與停車管理便利性，擬將機車與汽車車

位及車道分開設置，可避免動線混亂，地面層部分設置機車位，

降低開挖深度與結構體面積，大幅減少基礎與結構體工程造價成

本，同時也降低工程施工中 CO2 排放量，經初步規劃設計成果，

直接工程費扣除地上垃圾清除及公園景觀設施，預估每坪造價約

10 萬 5 仟元整。 

四、 財源籌措及資金運用： 

本變更用地土地所有權多數為公有地，分屬中華民國及臺中

市所有，管理者均為臺中市政府建設局，惟花園段四小段 6-13 地

號仍屬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所有，其地面尚有約 46 ㎡空置鐵皮

造地上物，為增進本案進度推進，已取得臺灣臺中農田水利會原

則同意供公兒 30 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使用；其餘現況均為空地

並已做為平面停車使用，故除花園段四小段 6-13 地號之土地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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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與地上物拆遷費用外，興建工程費用已編列市政府預算及已獲

得交通部核定補助。 

變更用地僅花園段四小段 6-13 地號 110 平方公尺私有地(農

田水利會所有)須取得，初估土地徵收費用約新臺幣 1,387萬 1,000

元整(詳表 1，實際金額仍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估算為準)，其地

上物拆除費用併入工程總經費估算；工程總經費 3 億 200 萬元，

其中中央補助經費 1億 3,923萬 4,000元、地方自籌經費 1億 6,276

萬 6,000 元。 

表 1 事業及財務計畫表 

項目 
面積

(㎡) 

土地取得

方式 
開發經費(萬元) 

主辦 

單位 

預定 

完成 

期限 

經費來源 
徵收或 

協議價購 

土地 

徵購費 
工程費 合計 

兒童遊樂
場用地 

(地下 

多目標 

使用設置
停車場) 

5,143 

僅花園段
四小段 6-

13 地號
(110 平方

公尺，私
有地須取
得) 

1,387.1 32,000 33,387.1 

臺中
市政

府交 

通局 

民國
112

年 6

月 

1.中央補助
經費：交通
部「前瞻基
礎建設 -城
鄉建設 -改
善停車問
題計畫」工

程案經費
補助。 

2.地方自籌
經費：已編
列 109年度
市預算。 

註 1：本表所列開闢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辦理狀況酌予調整。 

註 2：表列面積係依據土地登記簿謄本資料所載面積。 

註 3：花園段四小段 6-13 地號，農田水利會地上物拆除費用會由工程款支出 

 


